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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

第一部分 红塔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概况

一、主要职能

（一）主要职能

1.负责拟定全区安全生产规划，指导协调安全生产工作，分析

和预测安全生产相识，发布安全生产信息，协调解决安全生产中的

重大问题。

2.承担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责任，依法行使综合监督职权，

指导协调、监督检查各乡、街道和有关部门安全生产工作，监督考

核并通报安全生产控制指标执行情况，指导协调和监督安全生产行

政执法工作。

3.承担工矿商贸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责任，按分级、属地原

则，依法监督检查工矿商贸生产经营单位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

规情况及其安全生产条件和有关设备（特种设备除外）、材料、劳

动防护用品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，负责监督管理辖区内的工矿商贸

企业安全生产工作。

4.承担非煤矿山企业和危险化学品、烟花爆竹、非药品类易制

毒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准入管理责任，依法组织实施并指

导监督安全生产准入制度，负责非煤矿山、危险化学品、烟花爆竹

和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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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承担工矿商贸作业场所（煤矿作业场所除外）职业卫生监督

检查责任，负责职责范围内的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的管理工作，负

责监督管理用人单位职业危害项目申报工作，组织查处职责范围内

的职业危害事故和违法违规行为，组织指导并监督检查有关职业卫

生培训工作。

6.负责组织实施工矿商贸行业安全生产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规

程和标准，监督检查安全生产重大危险源监控和重大事故隐患排查

治理工作，依法查处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工矿商贸生产经营单位。

7.负责组织安全生产大检查和专项督查；根据玉溪市红塔区人

民政府的授权，牵头组织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和办理结案工

作，监督事故查处和责任追究落实情况，协调调查处理较大安全生

产事故。

8.负责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体系建设，负责组织指挥和协调安全

生产救援工作，综合管理安全生产伤亡事故和安全生产行政执法统

计分析工作。

9.负责监督检查职责范围内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工程项目（以下

简称“建设项目”）的安全实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

同时投产使用（以下简称“三同时”）情况。

10.负责监督检查职责范围内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工程项目和技术

引进项目的职业卫生“三同时”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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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指导并监督工矿商贸生产经营单位（不含煤矿）主要负责人、

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安全资格证的考核、发证工作，以及除《特种

设备安全监察条例》规定以外的特种作业人员安全资格的考核、发

证工作；负责监督检查工矿商贸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培训工作。

12.在职责范围内监督管理安全评估、评价工作，指导协调安全

生产科学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应用工作，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工作对外

交流与合作。

13.承担玉溪市红塔区安全生产委员会的工作职责。

14.承担区委、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（二）2017 年度重点工作任务介绍

1.狠抓安全生产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”，认真落实“齐抓共

管”安全生产责任制。

2017 年，我区要全面落实安全生产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齐

抓共管”工作要求，不断夯实巩固区、乡（街道）、村（居）委会

安全生产责任“三级五覆盖”成果，强化“四个责任意识”。以最

坚决的态度贯彻落实习中央、省、市领导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

批示精神，强化地方政府和部门监管责任以及属地管理责任的落实，

将压力层层传递到各级领导，将职责层层落实到每个岗位。在按照

“三个必须”厘清部门监管职责的基础上，通过召开全区安全生产

工作会议，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，全面安排部署 2017 年全区安全生

产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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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组织开展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大检查活动。

根据省、市相关文件要求，我区积极开展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

产大检查活动，全区全年以三项检查方式（政府综合督查、部门专

项检查、专家明查暗访）共抽检抽查各类企业 986 户；排查各类安

全隐患 3210 项，隐患到期完成整改 3012 项；集中对辖区乡（街道）、

工业园区和重点行业领域企业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宣传教育活动 10

次，安全警示教育 9 次，受教育干部职工达 2900 人次，确保了我区

重大节假日期间人民群众的生产、生活安全。

3.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工作，办好第十六个全国“安全

生产月”活动。

今年，红塔区紧紧围绕“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”。

这一主题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，于 6月 14 日组织区安委会各成员单

位在在研和街道举行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活动暨警示教育展活动，

现场设咨询台 23 个，出动车次 30 辆，共展出各类安全生产警示图

片、安全生产常识等展板 94 块，137 人在活动现场向市民免费发放

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安全知识宣教挂图、画册、宣传页等资料

34500 余份。资料内容涉及交通安全、消防安全、用电安全、用气安

全、劳动安全保护、防灾减灾、房屋建筑装修安全、食品及饮用水

安全、职业病防治、应急救援、典型案例、安全科技成果、职业健

康知识、防雷避险、工伤保险等。此次咨询日活动内容丰富，广大

群众参与度高，在宣传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相关安全知识、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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识，营造安全生产氛围方面取得了明显实效。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

方式，促进了广大市民学习安全生产知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营造

了通过学法、知法、守法、用法来推动安全发展和依法治安的氛围。

4.精心部署汛期安全生产工作。

为认真贯彻落实省政府、市安委办要求，扎实做好 2017 年汛期

安全生产防控工作，按照《云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认真

落实省政府常务会议精神扎实打好汛期安全生产攻坚战的通知》（云

安办〔2017〕24 号）和《玉溪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切实做好 2017

年汛期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》（玉安发〔2017〕6 号）要求，区安委

办及时下发了文件《玉溪市红塔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切实

做好 2017 年汛期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》（玉红安办发〔2017〕6 号），

要求各乡、街道、各园区、各部门立即开展汛期安全检查。自 5 月

起至 8 月底开展区间，我区 11 个乡、街道，研和、红塔园区以及 20

余个部门开展了检查，共计排查检查 1768 户企业，发现隐患 829 条，

其中一般隐患 829 条、重大隐患 0 条；已完成整改隐患 812 条，其

中一般隐患 812 条、重大隐患 0 条；下发《汛期安全生产检查记录

表》1270 份、《汛期安全生产检查督办通知单》724 份、限期整改

指令书 39 份，督办 8条问题或隐患、责令限期整改 29 条隐患。

5.抓好行政执法，促进经济发展

我区全年共发生应立案查处的生产安全事故 3 起，死亡 3 人。

以上事故均在时限内完成了事故的调查和处理工作，并依据事故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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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处理批复做好事故的立案和行政处罚，督促整改措施的落实。所

涉及企业的各方面善后处理工作均得到有效的解决，无遗留问题的

发生。今年以来，按照国务院、省、市、区对安全生产工作要加大

查处力度，进一步严格执法的要求，红塔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安

全生产监察大队对近年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的行业、原因等方面分析，

在执行年初安全生产执法监察计划的基础上，重点针对建筑行业、

小冷作加工等小、散、弱行业企业，重点检查企业内的触电、机械

伤害、高处坠落、物体打击等隐患种类，进行了认真的检查。共检

查企业 112 余户，制作现场检查记录 110 余份，针对所存在的隐患，

下发责令整改指令书、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 60 余份。经复查，对其

中整改未达到要求或存在职工违章操作的 13 户企业进行了立案查

处。 在一般违法行为的查处方面，以往的工作方法主要是以教育为

主，对于日常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不严重的多数是口头指出，相对

严重的才下达正式法律文书要求整改。在复查时，企业基本未整改

才考虑进行行政处罚。今年以来，根据各级各部门严格执法、从重

查处的要求，我队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均开具整改指令书要求限

期整改，复查时只要整改有不到位的均立案处罚。

二、部门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决算单位构成

纳入红塔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（以下简称红塔区安监局）2017

年度部门决算编报的单位共 2 个。其中：行政单位 1 个，其他事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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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 1 个。分别是：

1.玉溪市红塔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

2.玉溪市红塔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安全生产监察大队

（二）部门人员和车辆的编制及实有情况

红塔区安监局 2017 年年末实有人员编制 19 人。其中：行政编

制 12 人（含行政工勤编制 2 人），事业编制 7 人（含参公管理事业

编制 2 人）；在职在编实有行政人员 11 人（含行政工勤人员 2人），

事业人员 6 人（含参公管理事业人员 2 人）。

离退休人员 2 人。其中：离休 0 人，退休 2 人。

实有车辆编制 1 辆，在编实有车辆 1 辆，为云 FC0217。

第二部分 2017 年度部门决算表

（详见附件）

第三部分 2017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

一、收入决算情况说明

红塔区安监局 2017 年度收入合计 7505220.51 元。其中：财政拨

款收入 3875220.51 元，占总收入的 51.63%；年初结转结余

3630000.00 元，占总收入的,48.37%。与上年对比财政拨款收入减少

了 677799.49 元，主要原因是本年度没有拨付办公用房租赁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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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51424.00 元；2017 年 3 月退休 1 名副处职级乡科级干部；年初预

算调减了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 50000.00 元项目经费。

二、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
红塔区安监局 2017 年度支出合计 4351409.21 元。其中：基本

支出 3530395.7 元，占总支出的 81.13％；项目支出 821013.51 元，

占总支出的 18.87％。与上年对比，基本支出减少 158129.40 元,主

要原因是本年度退休 1 人；项目支出较少 67389.39 元。主要原因分

析是年初预算调减了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项目经费。

（一）基本支出情况

2017 年度用于保障红塔区安监局机关、下属事业单位等机构正

常运转的日常支出 3530395.70 元。包括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等人员

经费支出占基本支出的 93.37％；办公费、印刷费、水电费、办公设

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占基本支出的 6.63％。

（二）项目支出情况

2017 年度用于保障红塔区安监局机构、下属事业单位等机构为

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，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

费支出 821013.51 元。与上年对比减少了 67389.39 元,主要原因是

减少了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支出。

三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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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塔区安监局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3875220.51

元,占本年支出合计的 89.06%。与上年对比减少 677779.49,主要原

因是本年度没有拨付办公用房租赁费 551424.00 元；2017 年 3 月退

休 1 名副处职级乡科级干部；年初预算调减了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

训 50000.00 元项目经费。

（二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

1.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188140.68 元，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

总支出的 30.66%。主要用于招商事务支出 30600.00 元，其他共产党

事务支出 2000.00 元，其它一般公共事务支出 1155540.68 元；

2.公共安全支出支出 340624.81 元，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

总支出的 8.79%。主要用于公共安全支出支出 340624.81 元；

3.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94985.40 元，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

款总支出的 7.61%。主要用于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 43561.00

元，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246497.40 元财政对其他

社会保险基金的补助 4927.00 元；

4.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188947.00 元，占一般公共预算财

政拨款总支出的 4.87%。主要用于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 114682.00

元，公务员医疗补助 74265.00 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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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1636370.62 元，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

款总支出的 42.23%。主要用于安全监管监察专项（行政运行）支出

1636370.62 元。

6.住房保障支出 226152.00 元，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

出的 5.84%。主要用于住房公积金支出 226152.00 元。

（四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
(一)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总体情况

红塔区安监局 2017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

出预算为43900.00元，支出决算为36579.82元，完成预算的83.32%。

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决算为 0 元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

支出决算为 16393.82 元，完成预算的 37.34%；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

为 20186.00 元，完成预算的 45.98%。2017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

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认真贯彻落实

中央八项规定，严肃财经纪律，加强“三公”经费支出管理。增强

行政成本意识，加强公务用车的管理，严格按照上级要求开展接待

工作。

2017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数比 2016

年减少 23267.25 元，下降 38.82%。其中：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

出决算增减少 15602.25 元，下降 48.86%；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减少

7665.00 元，下降 27.65%。2017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

经费支出决算减少的主要原因严格执行厉行节约政策，节俭公务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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待开支；严格执行公务用车管理制度，减少了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

支出。

(二)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具体情况

2017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中，公

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 16393.82 元，占 44.81%；公务接待费

支出 20186.00 元，占 55.18%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
1.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 16393.82 元。其中：

公务用车购置支出 0 元。

公务用车运行维护支出 16393.82 元，开支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

款的公务用车保有量为 1 辆。主要用于安全生产大检查，非煤矿山、

工矿商贸及建材行业安全生产监管，职业卫生安全监管，安全生产

事故调查，安全生产宣传教育额培训等工作所需车辆燃料费、维修

费、过路过桥费、保险费等。

3.公务接待费支出 20186.00 元。其中：

国内接待费支出 20186.00 元，共安排国内公务接待 25 批次，

接待人次 330 人。主要用于红塔区安监局迎接国务院安委会、国家

安监局总局以及省安委办、省安监局和市级安监部门检查督查安全

生产工作；还有我市临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到红塔区安监局交

流学习等发生的接待支出；以及我局开展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工作等

发生的接待支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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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（境）外接待费支出 0 元。

五、其他重要事项及相关口径情况说明

(一)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

红塔区安监局 2017 年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233888.94 元，与上年

对比减少了 474138.55 元,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支付办公用房租赁

年费。部门机关运行经费主要用于部门机关运行经费主要用于：1.

其他交通费用 116850.00 元，占机关行政运行经费支出的 50%；2.

办公费 25980.50 元，占机关行政运行经费支出的 11.1%；3.“三公”

经费支出 36579.82 元，占机关行政运行经费支出的 15.61%；4.工会

经费，邮电费，会议费，差旅费，培训费和福利费合计 54478.62 万

元，占机关行政运行经费支出的 23.29%。

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表

单位：元

项

目

行次

资产

总额

流动

资产

固定资产

小计

房屋

构筑

物

车辆

单价

200

万以

上大

型设

备

其他

固定

资产

有价

证券

栏

次

1 2 3 4 5 6 7 8 9 10 11

合 1

4869

855.

3153

811.

1716

043.
0

5485

96
0

1167

447
0 0 0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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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

03 .30 73 .73

填报说明：1.资产总额＝流动资产＋固定资产＋对外投资／有价证券＋在建工程＋无形资产＋其他资

产

2.固定资产＝房屋构筑物＋车辆＋单价 200 万元以上大型设备＋其他固定资产

（二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

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，红塔区安监局资产总额 4869855.03

元，其中，流动资产 3153811.30 元，固定资产 1716043.73 元，与

上年相比，本年资产总额减少 697715.70 元，其中固定资产与上年

持平，流动资产减少 697715.70 元。

(三)政府采购支出情况

2017 年度，部门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28200.00 元，其中：政府采

购服务支出 28200.00 元。

（四）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

政府采购决算、绩效管理信息、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严格按

照财政要求执行。

（五）相关口径说明

1．基本支出中人员经费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

助，日常公用支出包括商品和服务支出、其他资本性支出等人员经

费以外的支出。

2．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

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除人员经费以外的基本支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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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有关文件及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，“三

公”经费包括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、公

务接待费。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，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（境）

的国际旅费、国外城市间交通费、住宿费、伙食费、培训费、公杂

费等支出；公务用车购置费，指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（含车

辆购置税）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，指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

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桥过路费、保险费、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；公

务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，包括省部级干部专车、一般公

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；公务接待费，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

务接待（含外宾接待）费用。

4.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数：指各部门（含下属单位）当年通过本

级财政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以前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结

转结余资金安排的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

和公务接待费支出数（包括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）。

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

1.政府采购：是指各级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，使用财政

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

的货物、工程和服务的行为。政府采购不仅是指具体的采购过程，

而且是采购政策、采购程序、采购过程及采购管理的总称，是一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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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公共采购管理的制度，是一种政府行为。

玉溪市红塔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

二〇一八年九月一十四日

监督索引号 53040200334201111


